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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種意趣 – 先緣此事，後為他說 

 平等意趣 – 依平等義所取意趣 

 別時意趣 – 令懶惰者 由彼彼因 

             於彼彼法 精勤修習 

                  彼彼善根 皆得增長 

 別義意趣 – 於大乘法方能解義者 

             於三種自性義理自證其相 

             若但解了隨名言義士佛意者 

             愚夫於此亦應解了 – 反顯必須  作證勝義 

 

 補特迦羅意樂意趣 

       若無此意於一相中 

             先讚後毀則成相違 – 反顯勤修  增上意樂 

 

四種秘密 – 由此決定令入聖教 

 令入秘密 – 為令有情入佛聖教 

 相秘密 – 於是處說諸法相顯三自性 

 對治秘密 – 為欲安立有情煩惱行對治故 

 轉變秘密 – 於是處以期別義  諸言諸字即顯別義 

 

若有欲造大乘法釋，略由三相應造其釋 

 由說緣起 – 言薰習所生，諸法此從彼 

  異熟與轉識，更互為緣生 

 

 由說從緣所生法相 

    彼轉識相法，有相有見，識為自性 

  於依他起自性中，無遍計所執有圓成實  

  於此轉時     若得彼即不得此    

               若得此即不得彼 

 

 

故得與不得 

其中二平等   (待續) 


